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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浦东新区第十一届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

先进个人评选的通知

各教育单位：

为了总结经验、表彰先进，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开展

教育科研的积极性，推动新区教育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，经研究，

决定开展浦东新区第十一届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先进集体：本区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、职校、终身教育学校、

其他教育单位及教育科研机构。

先进个人：本区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、职校、终身教育学校、

其他教育单位及教育科研机构的教育科研管理人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先进集体

1.重视教育科研的组织建设、制度建设。学校建立教科室，

落实分管领导和机构人员，有切实、可行、有效的教育科研工作

机制。

2.学校有一系列教育科研课题，课题管理、情报信息服务等

工作有成效。

3.积极普及教育科研知识，培养教育科研骨干队伍，发动、

组织和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，并有显著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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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认真开展课题研究，取得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。

5.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化，并取得显著成绩。

其中，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和转化方面特别突出的单位，可申

报“推广转化奖”单项，先进集体和此单项不可同时申报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

1.热爱教育科研事业，在普及指导、组织管理、情报咨询或

服务保障方面做出较大贡献。

2.虚心学习、刻苦钻研，不断总结经验，有较强的教育科研

工作能力。

3.承担市级或区级的课题研究任务，并取得较高水平的研究

成果。

其中，指导市区级科研成果，成绩特别突出的个人，可申报

“科研指导奖”单项，先进个人和此单项不可同时申报。

三、评选名额

先进集体 50 家，另设“推广转化奖”20 家。

先进个人 50 名，另设“科研指导奖”20 名。

四、评选办法

1.申报单位与个人选择合适的奖项类别，填写浦东新区教育

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系列推荐评审表中的相应表格（见

附件 1-4，1 式 1 份），所有纸质材料装入档案袋，粘贴封面标签

（见附件 5），于 2025 年 5 月 31 日之前，送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

教育科研指导部（地址：浦东新区峨山路 180 弄 13 号 214 室；




